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境内投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第三条　按照本章第二条的规定需要备案的项目，由自治区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进行备案。

跨行政区域的项目或投资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项目，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备案；投资额在3000万元及以上、1亿元以下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盟市发展改革部门备案；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项目所在地旗县区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第二章　备案内容和程序

第四条　按照规定需要进行备案的项目，项目申请单位应填写《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一式2份，并按照属地原则，直接到相应项目备案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逐步推行网上申请和受理。

第五条　项目申请单位在报送备案申请表时，应附以下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

第六条　项目申请单位按要求报送材料齐全后，项目备案机关应出具受理通知书。

第七条　项目备案机关只对申报项目进行“合规性”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二）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

（三）是否符合行业准入标准。

（四）是否属于政府核准或审批而不应实行备案的项目。

第八条　对于符合备案条件的项目，项目备案机关应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向项目申请单位颁发《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以下简称“项目备案确认书”），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的，经项目备案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

对于不符合备案条件的项目，项目备案机关应在收到备案申请文件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项目申请单位，并说明不予备案的理由。上级项目备案机关在出具备案确认书，或不予备案的意见时，应抄送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项目备案机关。

第九条　项目申请单位对项目备案机关作出的不予备案的决定或项目备案确认书的实质性内容有异议的，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三章　备案效力

第十条　项目备案确认书是项目申请单位开展投资项目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的初始依据。项目申请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确认书，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设备进口和减免税等手续。

第十一条　项目备案确认书有效期2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项目备案确认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备案确认书自动失效。

第十二条　已经备案的项目，当投资主体、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技术工艺、建设地点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申请备案。

第十三条　对未按本办法进行备案或者经项目备案机关确认不予备案的企业投资项目，各级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监管、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项目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变相增加备案事项，不得拖延备案时限。

第十五条  项目备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项目备案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项目申请单位要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项目申请单位以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备案确认书的，项目备案机关可依法撤销对该项目的备案确认书。

第十七条  项目备案机关要会同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银行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管。对于未按本办法备案或经备案机关确认不予备案而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以及未按项目备案确认书的要求进行建设的项目，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项目备案机关应建立项目备案信息系统，按月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备案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县级项目备案机关应在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向盟市级项目备案机关报送统计报表；盟市级项目备案机关在每月初10个工作日内向自治区级项目备案机关报送统计报表。对予以备案的项目和不予备案的项目都要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单位投资建设实行备案制的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盟市、旗县区项目备案机关应按照本办法进行备案管理，不再另行制定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